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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2
债券代码：128137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

5月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截至2025
年3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430,912,747股剔除回购专户持有4,957,500股后的总
股本425,955,24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2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51,114,629.64元（含税）（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自
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日至实施权益分配股权登记日期间，因“洁美转债”转股、股份
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以未来实
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保持分配比例不变，即每 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20元（含税），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

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洁美转债”的转股起止时间为 2021年 5月 10
日至2026年11月3日，鉴于公司将实施2024年年度分红派息，为保证本次分红
派息实施期间总股本不发生变化，“洁美转债”在2025年5月15日至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暂停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洁美转债”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1）。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现有总股本为 430,
912,747股。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公司
将以现有总股本 430,912,74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4,957,500股后的 425,955,24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合计分红总金额51,
114,629.64元（含税）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
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
将减少。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计算时，按总股本折算每 10股
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0=51,114,629.64元÷430,912,
747股×10=1.186194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即0.1186194元/股=
51,114,629.64元÷430,912,747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0.1186194元/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一、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4,957,500.00股后的425,955,247.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1.0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

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5年 5月 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

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户

08*****394

02*****425

08*****421

03*****431

股东名称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方隽云

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方隽云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5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
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调整相关参数
1、除权除息参考价的相关参数调整说明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

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
将减少。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计算时，按总股本折算每 10股
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0=51,114,629.64元÷430,912,
747股×10=1.186194元（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
入）。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即0.1186194元/股=
51,114,629.64元÷430,912,747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0.1186194元/股。

2、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说明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洁美转

债，债券代码：128137）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洁美转债”转股价格
26.68元/股，调整后“洁美转债”转股价格26.56元/股，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为
2025年5月29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披露的《关于根据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3）。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100号绿地中央广场10幢24层洁美

科技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君刚、欧荣芳
咨询电话：0571-87759593
传真电话：0571-88155859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安排的确认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59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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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根据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
调整“洁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调整前“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为：26.68元/股
2、调整后“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为：26.56元/股
3、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5年5月29日
4、本次调整可转债价格不涉及暂停转股事项
一、关于“洁美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及调整依据
2025年5月6日，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
案》，其中2024年度的利润分配具体方案为：

以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的公司总股本 430,912,747股剔除回购专户持有 4,
957,500股后的总股本 425,955,24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1.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51,114,629.64元（含税）（具体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自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日至实施权益分配股权股份登记日期间，因

“洁美转债”转股、股份回购、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公司将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保持分配比例
不变，即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元（含税），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现有总股本为 430,
912,747股。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公司

将以现有总股本 430,912,747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4,957,500股后的 425,955,24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20元（含税），合计分红总金额51,
114,629.64元（含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323号”文核准，浙江洁美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1月 4日发行了总额为人民
币 60,0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共计 600万张，按面值发
行。根据《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
完成后，当公司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
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
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方式如下：

设调整前转股价格为P0，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
股率为K，增发新股价格或配股价格为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D，调整后转股价
格为P（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P0 +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P0-D；
三项同时进行时：P＝（P0-D＋A×K）/（1＋N＋K）。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
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方式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
日为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
申请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
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
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
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
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制订。

二、本次“洁美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公司将实施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当日（即 2025年 5月 28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送红股0
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前述转股价格调整方案，“洁美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于2025年5月29日
起由原来的26.68元/股调整为26.56元/股，计算过程如下：

P0=26.68元/股；
D=0.12元/股；
P1=26.68-0.12=26.56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遵义路100号虹桥南丰城B座36楼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6

357,818,637

84.54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俞伟景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会议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许行志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59,637

比例（%）

99.9835

反对

票数

43,900

比例（%）

0.0122

弃权

票数

15,100

比例（%）

0.004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58,537

比例（%）

99.9832

反对

票数

59,500

比例（%）

0.0166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59,637

比例（%）

99.9835

反对

票数

43,900

比例（%）

0.0122

弃权

票数

15,100

比例（%）

0.004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51,737

比例（%）

99.9813

反对

票数

51,800

比例（%）

0.0144

弃权

票数

15,100

比例（%）

0.004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5.01 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连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50,637

比例（%）

99.9809

反对

票数

51,800

比例（%）

0.0144

弃权

票数

16,200

比例（%）

0.0047

5.02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潘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50,637

比例（%）

99.9809

反对

票数

51,800

比例（%）

0.0144

弃权

票数

16,200

比例（%）

0.0047

5.0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江启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51,737

比例（%）

99.9813

反对

票数

51,800

比例（%）

0.0144

弃权

票数

15,100

比例（%）

0.004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32,637

比例（%）

99.9759

反对

票数

67,500

比例（%）

0.0188

弃权

票数

18,500

比例（%）

0.005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34,237

比例（%）

99.9764

反对

票数

66,500

比例（%）

0.0185

弃权

票数

17,900

比例（%）

0.005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33,237

比例（%）

99.9761

反对

票数

67,500

比例（%）

0.0188

弃权

票数

17,900

比例（%）

0.005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34,237

比例（%）

99.9764

反对

票数

66,500

比例（%）

0.0185

弃权

票数

17,900

比例（%）

0.0051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2,653,495

比例（%）

99.7376

反对

票数

68,500

比例（%）

0.1601

弃权

票数

43,700

比例（%）

0.1023

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06,437

比例（%）

99.9686

反对

票数

68,500

比例（%）

0.0191

弃权

票数

43,700

比例（%）

0.0123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7,734,037

比例（%）

99.9763

反对

票数

66,500

比例（%）

0.0185

弃权

票数

18,100

比例（%）

0.005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346,778,439

8,440,712

2,513,486

254,5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6.6916

74.7430

反对

票数

0

0

67,500

67,500

比例（%）

0.0000

0.0000

2.5966

19.8237

弃权

票数

0

0

18,500

18,500

比例（%）

0.0000

0.0000

0.7118

5.4333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258,9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 于 确 认 公 司 董
事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2025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
2025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954,198

10,954,798

10,955,798

331,400

10,927,998

10,955,598

比例（%）

99.2210

99.2264

99.2355

74.7069

98.9837

99.2337

反对

票数

67,500

67,500

66,500

68,500

68,500

66,500

比例（%）

0.6114

0.6114

0.6023

15.4418

0.6204

0.6023

弃权

票数

18,500

17,900

17,900

43,700

43,700

18,100

比例（%）

0.1676

0.1622

0.1622

9.8513

0.3959

0.164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8、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2/3以上审议通过。本次审议的议案1-7、9-11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8-12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3、关联股东联合水务（亚洲）有限公司、宁波衡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衡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衡泰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衡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0已回避表决，涉及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 315,052,
942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涵、司马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审议的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91 证券简称：联合水务 公告编号：2025-029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04月29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8），公司定于 2025年 05月 20日以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1、召开时间：2025年05月20日（星期二）14:30；
2、召开地点：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北路6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陈新民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2人，代表股份 203,

858,2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72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02,901,9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871％。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 135 人，代表股份 956,2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7人，代表股
份 1,044,3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1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8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5人，代表股份 956,2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5％。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聘请
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

通过了如下决议：
提案1.00《202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8％；

反对9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38,2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5,4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629％；反对 9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54％；弃权3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17％。

提案2.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6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9％；

反对9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弃权38,2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5,7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916％；反对 9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467％；弃权38,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17％。

提案3.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

反对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弃权38,6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5,8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7012％；反对 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88％；弃权38,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00％。

提案4.00《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0％；

反对8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弃权39,1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5,8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7012％；反对 8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510％；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

提案5.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8,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6％；

反对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弃权39,1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4,9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150％；反对 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371％；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

提案6.00《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7％；

反对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弃权39,1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5,3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533％；反对 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88％；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

提案7.00《202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14,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4％；

反对 1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4％；弃权 39,
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00,3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170％；反对1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52％；弃权39,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79％。

提案8.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9,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7％；

反对8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39,8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5,3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533％；反对 8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18％；弃权39,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49％。

提案9.00《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7,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0％；

反对9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4％；弃权39,84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3,88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5097％；反对 9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54％；弃权39,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49％。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林绮红、魏海莲
3、广东广信君达律师认为：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

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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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20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火炬大道 581号三维大

厦C座2楼会议室
3.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越伦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11名，代表

股份136,752,8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8624%。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131,689,58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6.2381%。
2、参与网络投票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09人，代表股份5,063,23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624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表决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36,077,3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5060%；408,

9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2990%；266,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的0.19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87,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6587％；反对40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59％；弃权 26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54％。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36,061,8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4947%；412,

5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3016%；278,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的0.203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72,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3526％；反对4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470％；弃权 27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004％。

3.《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136,073,2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5030%；408,

8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2989%；270,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的0.198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83,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5778％；反对40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39％；弃权 27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84％。

4.《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135,920,2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3912%；559,

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4090%；273,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的0.19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30,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5560％；反对55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463％；弃权27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77％。

5.《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35,950,4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4132%；526,

9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3853%；275,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的0.201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60,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524％；反对5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064％；弃权2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412％。

6.《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136,047,3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4841%；394,

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2882%；311,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的0.2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4,357,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662％；反对39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836％；弃权 31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502％。
7.《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36,083,2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5104%；375,

6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2747%；294,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的0.21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93,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7753％；反对3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182％；弃权 29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66％。

8.《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136,010,8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4574%；434,

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3179%；307,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数的0.224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321,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3453％；反对4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854％；弃权 30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9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此外，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 2024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2025年4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六和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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